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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跆拳道协会会费收支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跆拳道事业健康发展，规范中国

跆拳道协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跆协）会费收支管理，推动行业信用

体系建设，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和《关于进一步规范

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》（发改经体〔2017〕1999 号）及

《中国跆拳道协会章程》《中国跆拳道协会会员管理办法》等有

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中国跆协会费收支实行统收统支制度，协会授权各

省（区、市）协会代收代缴会费，统一纳入协会专用账户并按照

国家有关财务制度进行管理，由中国跆协统一开具会费票据。 

第三条  中国跆协会费支出秉承取之于会员、用之于会员的

原则，使用时应量入为出，勤俭节约，合理调控，严格监管，在

协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各项业务活动。 

第四条  中国跆协成立会员管理部（委员会）负责对会员会

费缴纳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。 

第五条  中国跆协会员 ，须按年度交纳会费，会费标准如

下： 

（一）个人会费：50元/年 

（二）单位会费： 

1.区域性一级单位会员：10000元/年 

2.区域性二级单位会员：1500 元/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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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职业性单位会员：1500元/年 

第六条  会费支出 

（一）各专项委员会及各职能部门需要支出会费时，须按年

度预算方案规定的工作项目及预算额度提出申请，申请的事项和

金额不得超出会费预算范围，大额资金使用需符合协会 “三重

一大”管理办法有关要求； 

（二）凡会费支出金额低于 10万元，应由支出部门提出申

请并报分管领导进行审批； 

（三）凡会费支出金额高于 10万元低于 300万元，应由支

出部门提出申请并上报主席办公会审批； 

（四）其他特别重大会费支出，涉及金额高于 300 万元的，

经主席办公会研究后按有关要求报上级部门。 

第七条  会费使用范围 

（一）开展符合《章程》规定的业务活动支出； 

（二）为会员服务所发生的支出； 

（三）组织举办比赛、师资培训及其他有关活动的支出； 

（四）对项目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单位会员表彰奖励支出； 

（五）参加国际重大赛事备战及为推动项目普及、教育和发

展的支出； 

（六）协会日常开展工作支出，包括但不限于网络信息建

设、宣传教育、业务培训、资料印刷、办公场所开支、召开会

议、交通、差旅以及常设办事机构人员的工资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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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行业、党建、外事活动支出； 

（八）承担社会责任，开展公益活动及落实国家任务（如帮

扶、援助、响应国家要求的其他全民健身）等支出； 

（九）落实体育总局相关工作要求，统筹体育事业发展的其

他必要的、合理的开支。 

第八条 中国跆协每年定期向会员代表大会通报会费收支情

况，经会员大会审议通过后在协会官网公示年度会费收支，接受

会员监督。 

第九条  会费实行以下管理制度 

（一）会费预算、决算制度。年度会费收支预算、决算工作

由本会秘书处负责，并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； 

（二）会费审计制度。会费收支情况按年度委托独立第三方

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，审计结果上报主席办公会，并抄报同级

业务主管机关和登记部门备案； 

（三）监督、检查、报告制度。协会秘书处负责会费收支的

监督、检查，并定期向主席办公会报告。 

第十条 中国跆协每年向各省（区、市）协会购买会员服

务，相关经费纳入协会年度预算，各省（区、市）协会原则上每

年应进行审计，出具年度审计报告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于中国跆拳道协会。 


